
 

《化妆品滋养功效测试方法》编制说明 

一、标准起草的基本情况（包括简要的起草过程、主要起草单位、起草人等）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十二条强调，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对

化妆品的质量安全和功效宣称负责，要求化妆品的功效宣称应当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于 2021 年 5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 

2021 年 6 月，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成立化妆品功效评价专业委员会（以

下简称“功效专委会”），旨在落实《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为化妆品功效宣称提

供科学支持。根据功效专委会成立大会讨论结果及会议精神，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

海）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成立项目组进行化妆品滋养功效测试方法的编制。 

《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附表 1中对滋养功效的释义说明和宣称指引为，有

助于为施用部位提供滋养作用（通过其他功效间接达到滋养作用的产品，不属于此

类）。牵头单位及参与单位对国内外滋养功效测试方法进行了广泛的文献调研，参考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

目录》、功效专委会专家意见及文献调研结果，编制《化妆品滋养功效测试方法》初

稿，建立第一法（人体开放使用滋养功效测试法）和第二法（离体发束滋养功效测试

法）。为保证该项团体标准的行业适用性，在初稿通过项目组启动会集体讨论后，牵

头单位组织验证单位进行两项方法的验证。 

第一法（人体开放使用滋养功效测试法）采用随机盲法试验，符合国际赫尔辛基

宣言的基本原则，共进行了 3 轮人体实验，受试者 99 人。第二法（离体发束滋养功效

测试法）共进行了 2轮实验。 

方法验证工作（2022 年 4 月-5 月）恰逢上海市因新冠肺炎疫情封控阶段，人体实

验受试者流失、实验样品仪器物流受阻等因素为方法验证的进行带来了一定困难。牵

头单位发挥多中心验证优势，组织其他验证单位继续进行人体实验和离体发束实验，

保质保量完成方法验证的工作。方法验证实验通过后，牵头单位组织方法验证单位根

据实验数据进行了比对并对初稿进行最终修改，并提交功效专委会审核。牵头单位根

据功效专委会领导、专家审核意见对初稿进行了认真修改，形成此版征求意见稿。 

 

 



 

1、任务来源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化妆品功效评价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讨论结果及会

议精神。 

2、主要工作过程 

主要起草单位：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协作起草单位：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北京日用化学研究所，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验证单位：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

州分公司，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参与起草单位：近 20 家国内外化妆品生产经营企业、化妆品原料生产经营企业及

化妆品功效测试仪器企业。 

2021年 6月-2021 年 10月，广泛调研国内外关于滋养功效宣称测试方法的文献。 

2021年 10月-2021年 12月，组建项目组、编制项目组工作计划等违建并提交中国

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化妆品功效评价专业委员会审核，召开项目组启动会。 

2022年 1月-2022 年 2月，起草《化妆品滋养功效测试方法》 

2022年 2月-2022年 6月，进行实验室研究工作。根据实验室现有的测试方法，优

化试验条件。并组织单位进行方法验证，编写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2 年 7 月，召开项目组会议对初稿进行审议、修改，并提交功效专委会审核。

牵头单位根据功效专委会领导、专家审核意见对初稿进行了认真修改，形成此版征求

意见稿，报送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化妆品部。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遵循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20001.4-2015 《标准编写规则 第 4 部分：试验方法标准》的编写要求，并参考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

目录》。 

2、标准研制背景 

化妆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消费品，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化妆

品的种类、品牌和使用量也越来越多。同时，人们对化妆品的功效也越来越重视。 



 

《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于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旨在贯彻落实《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关于功效宣称评价等相关要

求，规范和指导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工作。《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中要求，具

有滋养功效的化妆品，应当通过人体功效评价试验方式进行功效宣称评价，如果滋养

功效作用部位仅为头发的，可选择体外真发进行评价。但是，目前我国仅有祛斑美白、

防晒和防脱发功效的标准方法，关于滋养功效，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方法。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项目通过对滋养功效作用的不同部位皮肤、头皮和头发进行验证，建立了一套

针对滋养功效的评价方法。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 

（1） 建立了人体开放使用滋养功效测试法。 

（2） 建立了离体发束滋养功效测试法。 

4、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该标准为首次起草，无与原标准的差异和水平对比。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 

据查，目前尚无针对化妆品滋养功效的评价标准。 

四、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技术指标基本符合我国现行相关法规及标准要求。 

五、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